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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申请人：常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某，职务：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龚某，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常

州市武进区行政中心 4号楼。

法定代表人：武华忠，职务：局长。

第三人：王某。

委托代理人：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某甲，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月 4日作出的苏 0412工认

〔202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 2月 23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本机关于 2月 24日依法予以受理。因王某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

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机关于 3月 29日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

参加行政复议。因疫情防控致使本机关不能正常开展调查核实证据

工作，本机关于 2022年 4月 11日依法中止该案件的审理，中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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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消除后，本机关于 2022年 5月 19日恢复该案件的审理。因案件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机关于 2022

年 5月 24日依法延长审理期限 30日。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本

机关于 2022年 5月 30日召开听证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苏 0412工认〔2022〕7号《认

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第三人在 2021年 2月 27日的员工入职信息登记表

个人教育情况栏，明确填写其为在校大学生，毕业时间为 2021年 6

月。第三人对公司称因其为在校大学生，学校不允许与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故作出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承诺。第三人与其学校（某大

学）辅导员的QQ聊天记录中明确咨询了答辩的复习资料，且在事

故后留言辅导员不能参加考试答辩。第三人母亲在第三人发生事故

后通过水滴筹发起筹款，明确称其女儿为商学院 17级某专业学生，

未拿到毕业证书，还是在校大学生。第三人在公司实习期间，经常

利用公司电脑上课及答辩，在有学校学习任务时均优先参与学校任

务，公司未对其有考勤要求，亦未指派其任务性工作。第三人的申

诉理由，有悖情理。事发后，申请人出于人道主义，为其支付了一

万左右的医疗费用，同时在其住院期间提供了看护、接送、医院业

务办理等帮助。第三人绝口不提自己未拿到毕业证书、身份仍是在

校大学生，反而未经沟通，要求申请人承担工伤补偿责任。结合本

案情况，第三人为在校大学生，其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

就业，故双方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依法不能认定为工伤。请求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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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对本起事故作出复议结果。

申请人在向本机关提交书面复议申请时，一并提交的证据材料

有：1. 苏 0412工认〔202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复印件；2. 员

工入职信息登记表复印件；3. 自愿放弃缴纳社保承诺书复印件；4.

第三人与辅导员QQ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5. 水滴筹页面截图复印

件；6. 第三人与主管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7. 申请人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8.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9. 俞某居民身份证复

印件。

案件审理期间，申请人补充提交了第三人及同期正式员工、在

第三人后入职正式员工收入明细复印件及第三人与其他正式员工 4

月和 7月指纹打卡记录、网页下载的（2022）苏 04行终 78号《行

政判决书》和（2013）园行初字第 0007号《行政判决书》，并补充

提交书面意见称：第三人在公司期间为实习生，收入为实习生收入，

收入明显低于同期入职和比其晚入职的正式员工，第三人属于在校

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第三人 2021年 4月、7月指纹考勒记录

和正式员工比对后充分证明其工作时间不固定。

被申请人称：1. 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和对该案的

管辖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 586号）第五条第二

款、《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常政办发〔2015〕

152号）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

职权。经查第三人企业登记资料，该单位系在常州武进区行政审批

局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登记资料中显示该单位住所地为常州市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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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湖塘镇延政中大道某号路。第三人在法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国务院令第 586

号）、《关于贯彻〈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常政办发

〔2015〕152号）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被申请人对该工伤认

定案具有管辖权。2. 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1月 8日受理

该工伤认定申请并送达双方。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1月 25日向申请

人作出了苏 0412工举〔2021〕180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2022

年 1月 4日，被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苏 0412工认〔2022〕7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双方。3. 认定工伤决定的主要事实和证

据。申请人与第三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申请人依法

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第三人，第三人受申请人的劳动管

理，申请人按月向第三人支付工资，第三人提供的劳动是申请人业

务的组成部分。第三人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因此申请人与第三

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于 2021年 8月 14日 8时 31分许驾驶

电动自行车上班途中，行驶至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某路段与一辆电

动三轮车相撞，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经常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 2021年 8月 14日诊断为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创伤性硬

脑膜外血肿，局灶性大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颞骨骨

折，创伤性耳聋，腹膜后肿物。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1月 25日向申

请人发出了苏 0412工举〔2021〕180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在规定时间内该单位提交了举证材料，也配合本机关做了相关调查。

但是提交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第三人发生事故不属于工伤，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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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不利之后果。4. 法律适用正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第（六）项之规定，第三人在上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

事故，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被申请人作出

的苏 0412工认〔202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复议机关依法维持。

被申请人在提出书面答复的同时，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依据

有：1. 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件；2. 申请人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复印

件；3. 第三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4. 苏 0412工受〔2021〕1282号

《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及送达回证

复印件；5. 苏 0412工举〔2021〕180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

及送达回证复印件；6. 苏 0412工认〔202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及 送 达 回 证 复 印 件 ； 7. 劳 动 合 同 书 复 印 件 ； 8. 第

32041212021000072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9. 申请人

提供的行驶路线图、个人租房证明复印件；10. 2021年 11月 10日、

2021年 12月 1日对龚某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1. 2021年 11月 23日、

2021年 12月 15日对王某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2. 第一次提交的工

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员工入职信息登记表、自愿放弃缴纳社保承诺

书、微信聊天截图、水滴筹页面截图及送达地址确认书复印件；13.

对周某的调查笔录复印件；14. 第二次提交的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

微信聊天截图、第三人 8月公司指纹考勤记录复印件；15. 第三人

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复印件；16. 第三人病历资料复印件。

第三人称：第三人属于非全日制本科学生，入职时第三人已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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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无需回学校上课，申请人并未让第三人实习，而是 3月底直接转

正，且这份工作并非学校分配的，学校未有过不允许与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的要求。此外，申请人对第三人有考勤要求，且安排第三人

任务性工作。

第三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1. 第三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 与同事、辅导员、水滴筹工作人员等的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3. 第

三人考试成绩信息截图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4.

工作照片复印件。

听证会上，被申请人补充提交了申请人为第三人补缴社保及养

老保险的权益记录单，第三人补充提交了与周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

图复印件。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王某为某大学 2019级金融专业（高等教

育自学考试本科）学生，毕业时间为 2021年 6月，暂未取得毕业

证书。2021年 3月 27日，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

第三人在申请人处担任信息客服岗位工作，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

2021年 8月 14日 8时 31分左右，第三人驾驶二轮电动车上班途中，

行驶至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某路段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经常州

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创伤性急性硬膜下出血，创伤性硬脑膜外血肿，

局灶性大脑挫裂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颞骨骨折，创伤性耳

聋，腹膜后肿物。2021年 9月 6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交通警

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第三人承担该事故同等责任。

2021年 11月 9日，第三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申请人于同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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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苏 0412工受〔2021〕1282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

达申请人与第三人。2021年 11月 25日，被申请人作出苏 0412工

举〔2021〕180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并邮寄申请人。申

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工伤认定举证答辩书、微信聊天截图、考

勤记录等材料。调查期间，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及申请人工作人员龚

某、周某进行了调查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22年 1月 4日，

被申请人作出苏 0412工认〔202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上述

决定书已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

另查明，申请人对第三人的工作时间安排为周一至周五 8:30至

17:00，周六 9:00至 17:00。此外，第三人发生事故地点实为礼嘉镇

卫生院附近，在其租住房屋至礼嘉公交站台途中。

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联性，本机关不予认定。

以上事实，由申请人提供的其他证据和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供的证

据证实，本机关予以认定。

本机关认为：一、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工伤

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根据上述规定，

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二、关于被申请人作出的《认

定工伤决定书》。被申请人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申请人

发出举证通知书，对申请人员工及第三人进行调查询问，并在法定

期限内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

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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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第（六）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

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

无不当。三、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理由。申请人主张第三人

为在校大学生，是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禁止用人单位

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上述规定，在校学生只要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龄，即具备与用人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

《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勤

工助学活动是指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

合法报酬，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社会实践活动。勤工助学是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有效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参加社会

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影响学业任务的完成。”根据上述规

定，综合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第三人为非

全日制本科学生，其以求职就业为目的与申请人签订了劳动合同，

并非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据此，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成立，本

机关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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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月 4日作出的苏 0412工认〔2022〕

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第三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2022年 6月 29日


